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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AF_81_E5_c80_322483.htm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国债网络查询业务操作指引(2006年5月8日) 第

一条 为规范国债网络查询业务，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登记、托管与结算业务实

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本指引所称国债

网络查询业务，是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本公司）通过互联网向投资者提供其登记在本公司开立

的证券账户中的国债持有余额、国债质押转移变动记录等信

息的查询服务。 第三条 投资者进行国债网络查询前，需按照

本公司投资者身份验证的规定办理身份验证（操作流程见附

件1）。 第四条 投资者完成身份验证后，可凭网上用户名/证

券账户号及密码登录本公司网站（网址：www.chinaclear.cn）

，根据系统提示查询其证券账户中的国债持有余额、国债质

押转移变动记录等信息（操作流程见附件2）。 第五条 投资

者网络查询的国债持有余额，不包括从投资者证券账户质押

转移至回购交易质押品保管库的部分。 第六条 投资者网络查

询的国债质押转移变动记录，包括国债从投资者证券账户转

出到回购交易质押品保管库，以及国债从回购交易质押品保

管库转回到投资者证券账户的变动情况。 第七条 国债网络查

询结果不作为投资者持有国债的法律依据，投资者如需取得

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债持有及国债质押转移变动记录证明，应

按本公司有关业务规定申请办理。 第八条 本公司作为证券登

记机构，为投资者提供国债网络查询服务，并不改变投资者



与证券公司等托管机构的证券托管关系。投资者因证券交易

而产生的清算交收仍然由其证券托管机构负责。 第九条 上海

市场历史遗留的已做回购登记的证券账户不在本指引所规定

的查询范围之列。 第十条 国债网络查询的开放时间为每个工

作日的9：00至16：00。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